
乌兰陶勒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便民服务中心《预约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并联办理》

《一窗受理》制度的通知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入驻各部门: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增强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度，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提升人性化服务，传递对群众的关心关怀，特制定《预约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并联办理》《一窗受理》制度。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乌兰陶勒盖镇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2日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

预约延时服务制度

总则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满足企业和群众非工作时间办理事项的需求，特制定本制度。


服务内容

双休（节假日）日预约服务(以下简称预约服务)，指办事群众无法在法定工作日到乌兰陶勒盖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情况下，可申请预约在双休（节假日）日前往乌兰陶勒盖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由乌兰陶勒盖便民服务中心安排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办事服务。

工作日延时服务(以下简称延时服务)，指已到便民服务中心规定的下班时间后，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延长办公时间，继续为正在办理业务或已在大厅等候办理业务的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申请方式

(一)预约服务

1.现场预约。群众提前两个工作日到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现场预约登记进行申请。

2.电话预约。群众提前两个工作日拨打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电话(0477-7552004)进行申请。

群众在预约成功后，在预约时间内未前来办理事项，视为取消预约，需重新办理预约申请。连续三次无故取消预约者，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暂停为其提供预约服务。

(二)延时服务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开展服务，群众无需申请。已到下班时间，如大厅有群众正在等候，工作人员提前告知预计需等候的时间，由群众自愿选择是否继续等候办理。

工作要求

一、接受预约时，工作人员应对群众的预约办理内容、预约时间、联系方式等做好记录，并详尽告知群众需准备的材料和有关事项。

二、工作人员要按照预约时间准时到岗，并确保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服务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催促群众离开，更不能态度冷淡或使用不文明的语言拒绝为群众办理事项。

三、当班工作人员因故确实不能提供延时服务的，应向中心负责人报告，并由负责人另行安排人员提供延时服务。

四、工作人员在提供预约和延时服务中，对短时间内无法办结的业务事项，可在征得群众同意后，留存群众联系方式，待业务办理完结后，告知办理结果。

五、工作人员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中不得向群众收取任何费用。

六、便民服务中心应建立利用登记台账，记录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长。对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累计超过一定时长的，应合理安排相关人员调休。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

上门服务

总则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解决企业、群众因特殊原因无法现场办理业务的困难，特制定本制度。

适用范围及原则

适用范围:适用于因年老、残疾、疾病、紧急事项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上门服务的企业或群众。

服务原则:自愿申请，需由申请人或其代理人主动提出需求。

服务对象及事项
服务对象: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重症患者等特殊群体;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无法到场的企业或群众;其他经审核确需上门服务的情形。

服务事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如营业执照、资格证办理等)以及其他可延伸的便民服务。

服务流程

一、申请方式:

1.现场预约。群众提前两个工作日到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现场预约登记进行申请。

2.电话预约。群众提前两个工作日拨打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电话(0477-7552004)进行申请。

二、审核确认:乌兰陶勒盖便民服务中心在1个工作日内核实申请人信息和业务需求。对不符合条件的，说明理由并提供替代解决方案。

三、预约上门:与申请人约定时间、地点及所需材料清单，提前告知办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四、现场办理:工作人员相关材料及相关设备(如移动终端、高拍仪等)，核对材料真实性，依法办理业务。

五、结果反馈:当场办结事项需出具回执;需后续处理的，明确时限并跟踪督办。

保障措施及监督考核

人员配置:组建专职上门服务团队，定期培训业务技能与服务规范。

监督考核:通过满意度回访、随机抽查等方式评估服务质量，纳入考核体系。

附则

本制度由乌兰陶勒盖便民服务中心负责解释，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调整优化。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

一窗受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能，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一窗受理”是指企业和群众到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事项时，只需到一个窗口提交材料，由窗口工作人员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第二章  窗口设置

第三条 便民服务中心设置综合受理窗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

第四条 综合窗口可受理社保、民政、计生、市场监管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具体事项以公布的清单为准。

第三章  工作流程

第五条 受理流程：

1.咨询导办：提供事前咨询和材料预审服务

2.一窗受理：窗口人员统一收件，出具受理通知书

3.内部流转：材料即时分送相关业务部门

4.限时办结：按承诺时限完成审批

5.统一出件：通过窗口或邮寄方式送达结果

第六条 实行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对材料不齐的出具补正告知书。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七条 窗口工作人员由便民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第八条 建立AB岗工作制，确保窗口服务不间断。

第五章  监督考核

第九条 通过满意度评价、调查问卷、定期回访等方式开展监督。

乌兰陶勒盖镇便民服务中心

并联办理

一、目的

为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减少群众办事环节，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特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涉及多个部门联合办理的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如市场主体登记、社会事务等）。

三、办理流程

一窗受理：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综合一窗受理”，统一接收申请材料，并负责分转至相关部门。

同步审批：各相关部门在收到材料后同步开展审核，不得互为前置条件。

限时办结：简单事项3个工作日内办结，复杂事项不超过7个工作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统一反馈：由综窗汇总结果，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四、职责分工

便民服务中心：负责统筹协调，督促各部门按时完成审批。

各职能部门：按职责及时办理，需现场核查的应联合开展。

嘎查村（社区）：协助群众准备材料，做好政策宣传。



